川汇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涉农业强区建设类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按照《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涉农业强市建设类规范性文件专项审查工作方案》要求，区政府对2009年1月1日至今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印发的涉农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将清理结果公布如下：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川汇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川政办〔2014〕59号）等5件规范性文件宣布废止。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关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指导意见》（川政文〔2017〕152号）1件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

上述宣布废止的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不再执行。予以修改的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3个月内，由起草单位重新起草按程序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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